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税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85782/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1 号 

 

为统一和规范我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简称“税收协定”）的执行，现对

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海运和空运、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以及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等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

场所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在中国的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条款中关于劳务活动构成常设机构的表述为“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六个月”的，按照“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的表述执行。 

  二、海运和空运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

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以下简称“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海运和空运）规定内

容一致的，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或飞机从事国际运输业务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收入，在缔

约国另一方免予征税。 

  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是指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客运或货运取得的收入，以及

以程租、期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湿租形式出租飞机（包括所有设备、人员及供应)取得的租赁收

入。 

  （二）上述第（一）项的免税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参加国际经营机构

取得的收入。对于多家公司联合经营国际运输业务的税务处理，应由各参股或合作企业就其分

得利润分别在其所属居民国纳税。 

  （三）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第三款中“缔约国一方企业从附属于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

输业务有关的存款中取得的利息收入”，是指缔约国双方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海运或空运企业，

从对方取得的运输收入存于对方产生的利息。该利息不适用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一条（利息）的

规定，应视为国际运输业务附带发生的收入，在来源国免予征税。 

  （四）企业从事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干租形式出租飞机，以及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

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装箱（包括拖车和运输集装箱的有关设备）等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属于

国际运输收入，但根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第四款，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上述租赁业务收入

应视同国际运输收入处理。 

  “附属”是指与国际运输业务有关且服务于国际运输业务，属于支持和附带性质。企业就

其从事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上述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享受海运和空运条款协定待遇，应满足

以下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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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工商登记及相关凭证资料能够证明企业主营业务为国际运输； 

  2.企业从事的附属业务是其在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时，从事的对主营业务贡献较小但与主营

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不能作为一项单独业务或所得来源的活动； 

  3.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企业从事附属业务取得的收入占其国际运输业务总收入的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 10%。 

  （五）下列与国际运输业务紧密相关的收入应作为国际运输收入的一部分： 

  1.为其他国际运输企业代售客票取得的收入； 

  2.从市区至机场运送旅客取得的收入； 

  3.通过货车从事货仓至机场、码头或者后者至购货者间的运输，以及直接将货物发送至购

货者取得的运输收入； 

  4.企业仅为其承运旅客提供中转住宿而设置的旅馆取得的收入。 

  （六）非专门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企业，以其拥有的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

收入属于国际运输收入。 

  三、海运和空运条款中没有中新税收协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有关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

民从事本公告第二条第（四）项所述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的处理，参照本公告第二条第（四）

项执行。 

  四、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与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七条（艺术家和运动员）规定内容一致的，

按照以下原则执行： 

  （一）演艺人员活动包括演艺人员从事的舞台、影视、音乐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活动；以演

艺人员身份开展的其他个人活动（例如演艺人员开展的电影宣传活动，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参加

广告拍摄、企业年会、企业剪彩等活动）；具有娱乐性质的涉及政治、社会、宗教或慈善事业的

活动。 

  演艺人员活动不包括会议发言，以及以随行行政、后勤人员（例如摄影师、制片人、导演、

舞蹈设计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流动演出团组的运送人员等）身份开展的活动。 

  在商业活动中进行具有演出性质的演讲不属于会议发言。 

  （二）运动员活动包括参加赛跑、跳高、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动；参加高尔夫球、赛

马、足球、板球、网球、赛车等运动项目的活动；参加台球、象棋、桥牌比赛、电子竞技等具

有娱乐性质的赛事的活动。 

  （三）以演艺人员或运动员身份开展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包括开展演出活动取得的所得（例

如出场费），以及与开展演出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得（例如广告费）。 

  对于从演出活动音像制品出售产生的所得中分配给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的所得，以及与演艺

人员或运动员有关的涉及版权的所得，按照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二条（特许权使用费）的规定处

理。 

  （四）在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直接或间接取得所得的情况下，依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演出活动发生的缔约国一方可以根据其国内法，对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取得的所得征

税，不受到中新税收协定第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和第十五条（非独立个人劳务）规定的限

制。 

  （五）在演出活动产生的所得全部或部分由其他人（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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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如果依据演出活动发生的缔约国一方国内法规定，由其他人收取的所得应被视为由演

艺人员或运动员取得，则依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演出活动发生的缔约国一方

可以根据其国内法，向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就演出活动产生的所得征税，不受到中新税收协定第

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和第十五条（非独立个人劳务）规定的限制；如果演出活动发生的缔

约国一方不能依据其国内法将由其他人收取的所得视为由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取得，则依据中新

税收协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该国可以根据其国内法，向收取所得的其他人就演出活动产生

的所得征税，不受到中新税收协定第七条（营业利润）、第十四条（独立个人劳务）和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规定的限制。 

  五、有关合伙企业及其他类似实体（以下简称“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的问题，应按以

下原则执行： 

  （一）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其合伙人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的，

该合伙人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被缔约对方视为其居民的所得的部分，可以在中国享受协

定待遇。 

  （二）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其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是

中国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纳税人。除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以外，只有当该合伙企业是缔约

对方居民的情况下，其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才能享受协定待遇。该合伙企业根据《非居

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发布）第七条报送

的由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应能证明其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因住

所、居所、成立地、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其他类似标准，在缔约对方负有纳税义务。 

  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情况是指，税收协定规定，当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合伙企业取得的

所得被视为合伙人取得的所得，则缔约对方居民合伙人应就其从合伙企业取得所得中分得的相

应份额享受协定待遇。 

  六、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执行的有关问题适用本公告。 

  七、本公告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国税发〔2010〕75 号）第八

条和第十七条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2 月 9 日 


